
证券代码：603157           证券简称：退市拉夏             公告编号：临 2022-055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整理期结束及摘牌后续有关事项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截至 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 A 股股票已于退市整理期交易满 15 个交

易日，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公司 A 股股票将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摘牌。 

 根据相关规定，终止上市后公司 A 股股票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转让，关于终止上市后公司 A 股股票办理股份确权、登记和托管的手

续及具体安排，公司将另行公告，请投资者关注公司聘请的代办机构后续刊登在

《证券时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确权公告。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9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

司 A 股股票上市。 

一、终止上市股票的证券种类、简称、代码、终止上市决定日期 

（一）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二）证券简称：退市拉夏（原*ST 拉夏） 

（三）证券代码：603157 

（四）终止上市决定日期：2022 年 4 月 14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指定网站的《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A 股股票终止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4）。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因公司 2020 年度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

2021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度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4.31 亿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上述情形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条规

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4 条的规

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审核，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 9.6.4 条和第 9.6.10

条等规定，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该决定之日后 5 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期为 15 个交易日，首个交易日无涨跌

幅限制，其他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10%。上海证券交易所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5

个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及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规定，并履行相关义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立即安

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股份转让相关事宜，

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 

三、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 A 股股票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退市整理期为 15 个交易日。截至 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 A 股股票已于退市整理期交易满 15 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已结束。 

四、终止上市暨摘牌日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安排，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 2022 年 5 月 24 日对公司 A 股股票予以摘牌，公司 A 股股

票终止上市。 

五、摘牌后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后续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在股票

被终止上市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

统”）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



现将公司 A 股股票摘牌后转入股转系统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 A 股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股转系统进行股份转让。根据《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股东

需在公司 A 股股票终止上市后办理股份确权登记，其股份方可在股转系统进行

挂牌转让。公司拟聘请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为代办机构，委托其提供相关股份

转让服务。股东可到公司聘请的代办机构或其他具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业务

资格的代办券商办理股份重新确认、登记和托管手续。关于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

办理股份确权、登记和托管的手续及具体安排，公司将另行公告，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聘请的代办机构后续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的确权公告。 

（一）需要向券商提交下列材料： 

1、个人投资者 

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原挂牌交易场所的股票账户卡（如有）；证券账户卡；

《非上市公司股票转让股票登记托管申请表》。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须提供代办

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2、机构投资者 

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副本）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原挂牌

交易场所的股票账户卡（如有）；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非上市公司股票转让

股票登记托管申请表》。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等规定，公司应当

立即安排股票转入股转系统挂牌转让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的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挂牌转让。 

对于公司历年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派发的现金红利，因投资者证券账户未办理指定交易手续、证券账户

状态异常等原因未派发给投资者的，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继续负责该部

分现金红利的保管和发放事宜，投资者等相关主体在办理完成指定交易、证券账

户状态变更等手续后，可按照现有的红利领取流程获取对应的现金红利。 

因投资者所持股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原因未派发给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公

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股票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前，暂为保管该部分现



金红利并协助主办券商办理解冻资金的划付；在股票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后，

将红利资金划至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由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负责该部分现金红

利的保管和发放事宜。 

六、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4607196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 2700 弄 50 号 4 号楼 12 楼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

（https://www.hkexnews.hk）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